
疾病管制署 
「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草案」及「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

材料管理作業要點」意見表 
 
設置單位名稱：  _______   
聯絡人：________________ 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     
電子信箱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 
辦法/作業要點 內容或條次 問題說明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備註： 

一、 本表請於 105 年 3 月 11 日(星期五)前傳真至 02-23919524 或 E-mail

至 vei@cdc.gov.tw。 

二、 承辦聯絡人：蔡先生 （電話：02-23959825 分機 3817） 


